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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

理協會 (ACMA) 「電腦伴唱機及卡拉 OK、KTV 概括授權公開演出-電

腦伴唱設備」使用報酬率案 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9 樓簡報室 

三、 主席：洪組長盛毅                          紀錄：李家禎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承辦單位報告：(略) 

七、 出席代表陳述及意見交流： 

(一)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許哲誠秘書長 

1、 本會有意願與 ACMA 協商費率，惟 ACMA 於公告本項費率前辦

理意見交流會時，因開會通知單寄錯地址致本會未能與會，

本會事後雖向 ACMA 提出協商要求，惟並未獲得 ACMA 回應，

ACMA 反而宣稱本會主動放棄協商權利。實則本會亦認同應由

雙方協商對費率達成共識，本會至今未對社團法人台灣音樂

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TMCA)之電腦伴唱機費率提起審議，正

是因為雙方仍持續協商，希望能就費率達成共識。 

2、 目前視聽歌唱服務業的收入尚未回到疫情前之水準，利用人

的收入並未增加，但物價會逐年上升，所以對利用人而言整

體支出只會持續提高，如果利用人收入並未提升，集管團體

也不應提高費率。 

3、 ACMA 管理歌曲在市場上主要電腦伴唱機之重製率持續下降，

故費率應調降而非提高。ACMA 表示本會提供予智慧局之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歌單有誤，該會蒐集之弘音 MDS655 電腦

伴唱機歌單總共有 16,450 首歌曲，本會現提供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系統設定畫面，上面顯示至本(114)年 5 月 20 日

止，弘音MDS655電腦伴唱機內灌錄之歌曲總數為15,89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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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有帶一台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到場，可以現場開機查

驗。ACMA表示其將本會提供之MDS655電腦伴唱機歌單與ACMA

自行蒐集的 MDS655 電腦伴唱機歌單進行比對，本會提供之歌

單刪除 815 首 ACMA 管理歌曲，然而本會比對該 815 首歌曲，

有 133 首歌曲並未出現在 ACMA 自行蒐集之 MDS655 電腦伴唱

機歌單上，可見 ACMA 自行蒐集之歌單與比對結果亦不正確，

ACMA 以錯誤的資料得到錯誤的比對結果，又拒絕與本會協商，

導致其對市場現況的錯誤認知無法修正。 

4、 本會主張 ACMA 歌曲重製率下降，並不一定是因 ACMA 管理歌

曲被刪除，而是因為伴唱機廠商會陸續灌錄新歌，即使是學

習速度較慢的年長族群也會去歌唱班學習唱新歌，電腦伴唱

機廠商就會因應市場需求灌錄這些新歌，電腦伴唱機內歌曲

總數因灌錄新歌而增加，ACMA 管理曲目所占比率自然下降，

故本會認為 ACMA 使用報酬率應該依照最新的重製比例調

降。 

(二)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1、 本會質疑申請人是否屬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 條所

稱之利用人或利用人團體而可申請審議。本會查詢申請人之

官方網站資訊，申請人之理事成員多從事伴唱機租賃或經營

音響公司，並非電腦伴唱機利用人。 

2、 本會辦理意見交流會時係按申請人網站上所載之會址寄送開

會通知單，申請人於意見交流會當天才通知本會希望延後會

期，因其他利用人均已到場，本會無法應申請人要求延後會

議，惟本會歡迎申請人繼續與本會協商。 

3、 本會主張應以歌曲點播次數、歌曲點播率作為審議費率之基

礎。申請人於 108 年審議本會本項費率時即表示可以點播次

數作為審議參考資料，本會不理解為何現在仍以歌曲重製率

作為費率審議基礎？電腦伴唱機並不是每首歌都會被利用人

點唱，很多人只會唱自己喜歡的歌，以點播率為基礎審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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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較符合實際利用情形。 

4、 本案是審議電腦伴唱機費率，與 KTV 業者是不同產業，以 KTV

業者之營業狀況說明電腦伴唱機市場現況並不適合，且申請

人只以好樂迪公司營收狀況舉例說明，但好樂迪公司營收未

成長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一間公司的營收變化並不能反

映整體產業發展狀況。 

5、 智慧局前次審定本會本項費率時認定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

機內重製本會管理歌曲 1,448 首，現本會以自行蒐集之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歌單比對，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重製

本會歌曲總數增加至 2,273 首，此為本會調整費率之主要理

由。申請人主張利用人支付之公開演出授權費用持續增加實

與本會無關，本會先前一直以每年每台伴唱機2,000元收費，

本次調整係因本會管理歌曲總數增加，電腦伴唱機重製本會

管理歌曲數增加，故應調整費率以符合實際利用情形。 

6、 有關申請人主張本會增加之新歌數量不及社團法人中華音樂

著作權協會(MÜST)與 TMCA 一事，本會再次強調以歌曲點播情

形為基礎進行審議才公平合理。另有關申請人認為本會自行

蒐集之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歌單及本會自行比對結果有

誤一事，本會曾前往台北市大同區、北投區和新北市淡水區

等 37 家電腦伴唱機利用人營業場所嘗試點播前述被申請人

自歌單中刪除之本會管理曲目，發現該等曲目仍可在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內被點唱，可見申請人提供之歌單並不正

確。 

7、 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雖為市場上主流機種，惟就本會所知，

金嗓電腦伴唱機在市場上亦有一萬台左右在使用，本會認為

亦應將金嗓伴唱機之利用情形納入考量。經本會比對，金嗓

電腦伴唱機共有 34,840 首歌曲，其中與本會管理曲目歌名相

同、演唱人也相同的歌曲共有 4,317 首，歌名相同、演唱人

不同的歌曲共有 9,87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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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承上，一台電腦伴唱機中，歌名與演唱人均與本會管理曲目

相同之歌曲，通常可以確定該首歌曲係本會管理歌曲；然而

歌名相同、演唱人不同之歌曲，亦有可能是本會管理歌曲，

因為同一首歌曲可能有好幾位演唱者唱過，例如鳳飛飛演唱

的「好好愛我」是本會管理歌曲，這首歌林淑容也唱過，也

可能有其他人演唱過，可能至少有四種以上的演唱版本，但

不論有幾個演唱版本(錄音著作)，這首歌的音樂著作(詞、曲)

仍然相同，歸屬本會管理。申請人剛才表示其比對方法是「歌

本上歌名與 ACMA 管理歌曲歌名相同，但演唱人不同」就認為

該首歌曲非屬本會管理，此種比對方式將使電腦伴唱機內重

製本會管理之歌曲總數被低估。 

9、 本會希望此次費率審議最理想的情況是以點播次數作為審議

費率之基礎，如果仍須以重製率計算費率，則本會希望可以

針對比對結果中「歌曲名稱相同但演唱人不同」之歌曲做詳

細的查核，仔細查詢該首歌的作詞作曲人再來比對確認是否

屬本會管理歌曲，這樣才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審議結果。 

(三) 主席 

1、 前次審議時申請人雖表示可用歌曲點播率計算費率，本局建

置之「音樂資訊整合查詢系統」亦可比對歌曲所屬集管團體

後計算各集管團體管理歌曲之點播次數，惟如何確認歌曲點

播清單之真實性？仍有疑義，所以當時認為以重製率作為費

率審議基礎較客觀，並非本局不願意採點播率計算，而是採

用點播率計算的前提是雙方都認同點播次數清單的真實性，

否則縱使一方提出點播次數清單，一旦另一方否認其真實性，

就會導致審議無法進行下去。 

2、 接著請 ACMA 就本案討論議題一陳述意見，說明費率由 2,000

元漲到 3,000 元、調漲 50%的具體理由，以及 ACMA 是否能提

出點播次數清單，或是須由申請人提供？另外請申請人就

ACMA 質疑代表性一事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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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本會會員包括 KTV 業者及利用電腦伴唱機之店家及其股東，

並非只有伴唱機租賃業者或是音響公司。股東經營店家，是

實際支付授權費用之人也就是利用人，故本會具有相當代表

性。 

(五) 主席 

前次審議亦由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之會員確實有實際從

事視聽歌唱服務，如果 ACMA 對申請人是否適格仍有意見，可

以會後提出書面資料供本局參考。ACMA 是否要再就議題一補

充意見？ 

(六)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本會並非電腦伴唱機製造商，無法提出點播次數清單。本會

管理曲目總數增加致電腦伴唱機利用本會管理曲目數量增加

是本會調漲費率之主要理由。 

(七) 主席 

如果 ACMA 已無補充說明，接著進行著審會委員詢答。 

(八) 李瑞斌委員 

1、 申請人網站上並無會員名冊，建議可提供完整之會員名單，

並且註明會員利用型態供智慧局參考。 

2、 申請人表示點播資料不容易取得，但現在很多視聽服務業，

例如 KTV 都有對外公開的點歌排行榜，如果伴唱設備沒辦法

記錄點播次數，這些排行榜如何產生？建議申請人再補充說

明為什麼無法提供點播資料。 

3、 申請人主張業者收入普遍下降故應調降費率，假設未來業者

收入增加，那費率是否可以相應調高？基本上授權費用對於

利用人而言應屬營業成本，不管收入如何變化，都是必須支

出的費用。 

4、 ACMA 主張用點播率作為費率審議之基礎，可是調整費率理由

是曲目數增加，與點播次數無關，兩者間似乎互相矛盾，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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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充說明。 

5、 ACMA 強調本項費率適用電腦伴唱機利用人，不適用於 KTV 業

者，請教 ACMA 如何區分電腦伴唱機利用人及 KTV 業者？又

ACMA 已表明無法提供點播次數清單，能不能說明希望利用人

如何提供點播資料？ 

(九) 金世朋委員 

1、 依據人民團體法之規定，除職業團體係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

各該行職業者為會員外，其餘類型之人民團體並無會員資格

之限制，凡認同該團體設立之宗旨之人都可以參加，申請人

係以服務伴唱設備利用人為目的之人民團體，且有實際利用

人參加，就應該具有申請人資格。  

2、 個人對於電腦伴唱機費率的觀點是利用人只須對全體權利人

支付收入之一定比率或金額，集管團體再依其市佔率分配應

得之使用報酬。依據申請人提出之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中

各集管團體歌曲重製率之資料，MÜST佔44.1%、ACMA為9.1%、

TMCA 為 15.9%，如果以 MÜST 重製率為 44.1%及其電腦伴唱機

費率為每年每台 5,000 元為基礎推算，每台伴唱機應支付全

體權利人(100%)之數額為 11,338 元，MÜST 獲得 44.1%即為

5,000 元，ACMA 及 TMCA 依重製率可收取之使用報酬數額為

1,032 元及 1,802 元，其餘歸屬於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個別權

利人。今 ACMA 將費率從 2,000 元調整為 3,000 元，以其重製

率為 9.1%推算，全體權利人應獲得之使用報酬數額會大幅增

加為 32,967 元，MÜST 是不是也可以主張其費率要以 32,967

元乘以 44.1%計算？如此並不合理，因為即使集管團體管理

之歌曲持續增加，利用人一天最多就是 24 小時可以唱歌，不

會因為集管團體的歌曲增加就能唱更多首歌。所以個人認為

電腦伴唱機費率之基本邏輯應如前述為一固定比例或數額，

集管團體管理歌曲的增減只是影響各集管團體間分配得到的

使用報酬比例，其他可納入費率調整考量的因素可能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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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物價指數之變化等因素。事實上著審會在審議費率時通常

都傾向以比率制訂定費率，讓集管團體收取之使用報酬保有

增長空間，只要利用人收入增加，權利人獲得之使用報酬也

會增加，個人並不認同集管團體自行將費率訂成固定金額，

再以其他理由調漲金額的做法。 

(十) 主席 

請申請人說明為何無法提供點播資料，以及如何計算得出建

議費率、申請人是否具代表性等問題補充說明。 

(十一)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許哲誠秘書長 

就本會之代表性問題，如智慧局認為有必要釐清，本會可提

供遮蔽個人資料後之會員名單供智慧局參考。本會部分會員

並非單純利用人，也有經銷商同時開店營業利用電腦伴唱機

的情形，ACMA 可能因此認為本會會員只有少數實際利用人。 

(十二)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本會並非電腦伴唱機製造商，智慧局前次審議時有發函詢問

電腦伴唱機製造商是否可提供點播紀錄，然而多數電腦伴唱

機製造商並無能力提供點播次數清單，所以當時還是參考重

製率審議費率，本會可接受以合理、公正之點播率數據作為

審議參考，然而就連主管機關都無法獲得客觀的點播率數據，

本會才會主張以重製率為基礎審議費率比較公平。 

(十三)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許哲誠秘書長 

本會建議費率為「每年每台以 381 元至 1,057 元計算」，係以

MÜST 之歌曲重製率及費率為基礎，再以 ACMA 之歌曲重製率

進行換算，381 元是依據 ACMA 管理歌曲在弘音 MDS219+YS405

電腦伴唱機之重製率換算得到之建議金額，1,057 元則是依

據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之歌曲重製率換算。由於市場上有

許多品牌之電腦伴唱機，本會希望審議費率時能將各品牌電

腦伴唱機之市佔率納入參考。針對 ACMA 主張市場上除了弘音

伴唱機外，金嗓伴唱機亦常並聯使用一事，由本會徐理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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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 

(十四)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諸如土雞城或者餐廳等一般伴唱機利用人幾乎都是使用投幣

式電腦伴唱機，這種伴唱機設計上是一個投幣箱控制一台伴

唱機，不太可能可以同時控制其他伴唱機。ACMA 所稱伴唱機

並聯使用情形在雙北市地區也許會發生但並不常見，因為個

別包廂內不可能同時擺兩台電腦伴唱機、兩支遙控器和兩種

歌本切換使用，通常都是直接使用市佔率最高之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或 MDS219+YS405 電腦伴唱機，當然不可否認也許

會有店家使用音圓、金嗓伴唱機(包含布丁娛樂王國與金元寶

的歌曲，這兩家工作室沒有自製伴唱機，須灌錄至金嗓伴唱

機才可點唱)，但其市佔率應該不到一成。  

(十五) 李瑞斌委員 

申請人依據 113 年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歌單分析 ACMA 歌

曲重製率為 9.1%，然而申請人也提到弘音另有 MDS219+YS405

電腦伴唱機，市場上亦尚有其他品牌之電腦伴唱機，故只憑

單一機種之電腦伴唱機利用情形審議費率尚嫌不足，請申請

人就弘音 MDS655、MDS219+YS405 等 2 種機型之電腦伴唱機在

市場上之市佔率補充說明。 

(十六) 吳國禎委員 

申請人主張弘音伴唱機之市佔率極高，ACMA 則表示金嗓伴唱

機有一萬台，然而雙方都沒有具體數據可以說明各品牌伴唱

機之市佔率，例如弘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在市場上究竟有幾

台？又假設金嗓伴唱機確實有一萬台，然而市場上伴唱機總

台數是十萬台還是一百萬台？就會使金嗓伴唱機之市佔率差

異很大，申請人是實際使用伴唱機之業者，應該能更具體說

明市場現況。 

(十七)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弘音 MDS655 及 MDS219+YS405 等 2 種機型之電腦伴唱機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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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之使用台數須向生產該等伴唱機之瑞影公司詢問，至於

ACMA 表示金嗓伴唱機在市場上有一萬台，其依據為何？如為

金嗓公司提供之數據，是否單純指營業用伴唱機之台數，或

是營業用伴唱機和家庭用伴唱機之總和？弘音 MDS655 電腦

伴唱機及 MDS219+YS405 電腦伴唱機均僅供營業用且只租不

賣，故在市場上流通之總台數可以用於計算其在伴唱市場上

之市佔率，但金嗓伴唱機並非如此，金嗓公司的伴唱機並非

全都用於營業場所。 

(十八)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許哲誠秘書長 

本會會員主要均使用弘音公司之伴唱機，自然傾向認為弘音

公司之伴唱機在市場上有較高之市佔率，且本會亦無法代表

市場上全體利用人，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以向 MÜST 與 TMCA

要求提供資料，因為集管團體都會要求利用人於辦理授權時

填寫使用之伴唱機型號，可以從集管團體提供之資料去推估

各品牌電腦伴唱機之市佔率。本會認為利用人之責任是提供

市場上多數品牌電腦伴唱機之歌單供審議參考，但利用人無

法掌握市場上各品牌電腦伴唱機之總台數，只有電腦伴唱機

製造商才知道其電腦伴唱機流通之數量，且各廠商之間也不

會知道其他廠牌電腦伴唱機流通之數量，請集管團體提供資

料較有可能得到公正之市佔率數據。 

(十九) 主席 

1、 本局於 109 年審議 TMCA 之電腦伴唱機費率時，係參考公平會

106 年對弘音伴唱機市佔率之調查結果，認定弘音伴唱機在

伴唱市場上之市佔率至少 8 成，目前伴唱機市場現況是否與

106 年時相同？還要再進一步瞭解。 

2、 請 ACMA 就李委員詢問貴會現主張以點播率進行審議，與貴會

以歌曲重製數量增加作為調整費率之主要理由間互相矛盾？

貴會如何區分電腦伴唱機利用人與 KTV 業者？如貴會無法提

出點播資料，對於主管機關應如何調查點播率是否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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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項問題說明意見。 

3、 另就金委員建議宜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費率一事，亦請

ACMA 表示意見。 

(二十)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1、 建議主管機關可行文各電腦伴唱機製造商協助提供點播資

料。 

2、 本會係依照主管機關前次審議本會本項費率時之認定方式區

分 KTV 業者及電腦伴唱機利用人，KTV 業者專指藉由「單主

機對多包廂」的隨選視訊點歌系統提供消費者點唱服務之業

者，不包含以「每一包廂(或場域)設置一電腦伴唱設備」之

方式提供服務之業者，後者仍屬電腦伴唱機利用人。 

3、 本會不確定金委員所稱集管團體費率總和應是固定數額一事

是否合理，但本會認為申請人統計本會歌曲重製率為 9.1%並

不正確，以此一數據為基礎去推算費率並不合理。至於金委

員建議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費率之意見本會亦認同，但

本會調整費率最主要理由仍係管理歌曲數增加、電腦伴唱機

重製本會管理歌曲數增加，利用人使用本會管理歌曲之比率

上升。 

(二十一) ACMA 賴文眷董事長 

1、 本會並不否認弘音伴唱機是市佔率最高之電腦伴唱機，惟目

前布丁王國、嘉揚、金元寶等工作室之歌曲都須灌錄至金嗓

伴唱機中才能點唱，故金嗓伴唱機在市場上亦有一定市佔率，

本會陳報之金嗓伴唱機台數係金嗓伴唱機經銷商提供之數

據，此外音圓伴唱機在市場上也有一定數量。 

2、 以目前科技水準而言電腦伴唱機製造商紀錄點播情形並不

困難。本會過去也曾向弘音公司要求提供點播次數資料但被

拒絕，故本會只能參考重製率作為調整費率之依據。 

(二十二) 賴文智委員 

ACMA 是否有將最新之管理歌曲清單提供予智慧局轉置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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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資訊整合查詢系統」？如有，提供之資料是否包含作詞作

曲者，抑或僅有歌名或演唱者？ 

(二十三) 著作權組集管科 

本局「音樂資訊整合查詢系統」每年均會轉置各集管團體前

一年度之管理著作資料，ACMA 係提供管理歌曲之 excel 電子

檔供本局轉置資料，提供的資料內容包括歌曲名稱、演唱人、

作詞作曲人、權利管理比例等。 

(二十四) 賴文智委員 

ACMA 所稱同一首歌因演唱人不同導致比對結果認定不屬於

ACMA 管理歌曲之情形，如果以智慧局之系統進行比對，是否

仍會有此一問題？ 

(二十五) 著作權組集管科 

同一首歌因演唱人不同導致比對結果不同主要係受限於歌曲

清單之記載方式，歌本通常只會記載歌曲名稱及演唱人，不

會記載作詞作曲人，故本局系統在比對歌本之歌曲清單時，

會以 ISRC 之資料輔助比對，以「好好愛我」為例，系統比對

時會尋找相同歌名、相同演唱人之歌曲在 ISRC 資料中登錄之

作詞作曲人資料，以提高比對之準確度。 

(二十六) 李瑞斌委員 

ISRC 是登錄錄音錄影資料之系統，似乎與比對音樂著作無

關。 

(二十七) 著作權組集管科 

ISRC 雖係登錄錄音錄影資料之系統，但多數業者登錄錄音錄

影資料時仍會填報作詞作曲人等相關資料，本局系統即是擷

取該等資料輔助比對。 

(二十八) 賴文智委員 

1、 建議雙方可以先協商，就欲比對之電腦伴唱機廠牌及歌單內

容達成共識，於達成共識後除由 ACMA 自行比對外，並同步

以智慧局資訊系統進行比對，由於 ACMA 自行比對結果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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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局資訊系統比對結果一定會有差異，只採其中一方之比對

結果會有爭議，故兩種比對方式應同步進行，後續再就雙方

比對結果之差異曲目逐一討論確定是否屬 ACMA 管理曲目，

待得到正確的比對結果後再討論要以重製率或點播率作為

計算費率之依據、市佔率怎麼認定等事宜。 

2、 希望 ACMA 可以提出本項費率歷年執行之概況，例如每年收

取之使用報酬總額及各年度增減情形，作為審議參考因素之

一。 

3、 質疑申請人之代表性並無意義，事實上不可能要求所有利用

人均加入利用人團體，且實務上常有小型利用人透過伴唱機

租賃業者辦理授權事宜，不宜直接認定租賃業者之意見不具

代表性。本案既已進入費率審議程序，個人希望能實質解決

費率爭議。 

4、 金委員對於各集管團體使用報酬總和之意見是強調：從利用

人觀點而言，不論集管團體管理歌曲數量如何增加，利用人

一年能利用之歌曲量一定有上限，故對利用人來說應支付之

使用報酬也應有上限限制，而非新設立集管團體、集管團體

歌曲數量增加就可以無限制往上調升費率，導致利用人應支

付之使用報酬持續疊加。金委員提出以消費者物價指數作為

調整費率之參考，用意是提供集管團體調整費率之合理依據，

因為單純以管理歌曲數增加作為調整費率理由並不合理，其

他集管團體管理歌曲也會持續增加，有可能其他集管團體管

理歌曲被重製之數量反而更多，導致 ACMA 管理歌曲被利用

的機率實際上呈現下降趨勢。 

5、 另提醒 ACMA，前次審議費率時著審會已考量貴會成長之空

間而適度調整費率，可以思考現行費率是否確實反映貴會管

理曲目被利用情形。 

(二十九) 陳依玫委員 

個人也鼓勵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先進行協商，另外現在科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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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速度很快，希望雙方還是可以嘗試以點播率計費。又依著

作權法之定義，實際從事公開演出之行為人為利用伴唱機演

唱之消費者，惟實務上集管團體不可能逐一向個別消費者收

費，故由利用電腦伴唱機之店家負擔支付使用報酬之義務較

為合理，ACMA 主張申請人不是實際利用人，會使授權實務難

以執行。 

(三十) 主席 

請申請人就委員提問是否可與 ACMA 協商確認欲比對之電腦

伴唱機廠牌、歌曲使用清單內容達成共識，並提供予 ACMA

或本局比對一事表示意見。 

(三十一)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許哲誠秘書長 

依會前雙方書面交換意見，雙方間認知有差異之歌曲僅八百

餘首，本會建議可以擇日邀請雙方在主管機關見證下操作弘

音 MDS655 電腦伴唱機，逐一點播確認是否有重製該等歌曲，

即可解決雙方認知上之差異。如果 ACMA 認為本會提供之電腦

伴唱機有增刪歌曲之可能，亦可以擇日前往 ACMA 選定之營業

場所實際點播。 

(三十二) 主席 

請 ACMA 對於委員提問內容及是否能於會後與申請人協商欲

比對之電腦伴唱機廠牌及歌曲使用清單內容一事表示意見。 

(三十三)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本會同意與申請人協商欲比對之電腦伴唱機廠牌及歌曲使用

清單內容。有關本會質疑申請人代表性一事，本會認為申請

人既為利用人團體，除了代表利用人審議費率外也應督促利

用人依法支付使用報酬，而不是審議費率時主張其可以代表

利用人，當集管團體向利用人洽談辦理授權時卻又毫無作

為。 

(三十四) 吳國禎委員 

如個別利用人拒絕支付使用報酬，集管團體可以依法針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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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授權之利用行為提起刑事告訴，不宜以個案情形評論全體

利用人或否定利用人團體之功能。 

(三十五)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有關賴委員詢問本會實際授權概況，因電腦伴唱機利用人多

數為獨立之個體戶，如申請人不願協助向其會員宣導，很難

逐一要求利用人取得授權。另本會對金委員主張使用報酬應

有總額限制並無意見，本會要強調者係不應以錯誤的重製率

數據推算使用報酬總額；至於公開演出之行為人應如何定義，

以主管機關之意見為主。 

(三十六) 主席 

本局先前函釋認為店家利用電腦伴唱機提供消費者點歌之服

務亦屬公開演出之行為人。 

(三十七) 金世朋委員 

本人意見是強調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應有合理的邏輯，如

果 ACMA 認為會議資料有誤，應自行舉證更正錯誤，而非質疑

委員之發言內容。 

(三十八) 章忠信委員 

1、 主管機關或許可思考：使用一台電腦伴唱機一年應支付予

全體權利人之使用報酬數額為多少方為合理？各集管團體

再去計算各自應分得之使用報酬，否則在多元集管制度下，

每間集管團體都會想收取更多的使用報酬，對利用人並不

公平。 

2、 利用人有義務提出利用情形之資料讓集管團體查核是否屬

實。如要抽核利用情形，檢視先前之利用情形紀錄較為可

行，因為已發生之事實較難再變造。 

3、 個人認為採用點播率計算費率在技術上可行，惟如雙方同

意以重製率計算費率亦無不可。申請人如自認可以代表實

際利用人，應說服實際利用人提出真實的公開演出數據資

料，因為這些資料只有利用人才知悉，集管團體無從獲得



15 

 

該等資訊，只能抽核資料是否正確，由利用人負責提出資

料較為公平。 

(三十九) 蔡仁惠委員 

隨科技進步及國內勞動環境變化，國人從事娛樂消費之時間

增加，對音樂利用之質與量逐年上升。因本項費率係以固定

數額而非比率制計算，個人建議在調整數額時亦應考量國內

娛樂消費環境之變化。 

(四十) 主席 

申請人對三位委員之意見是否有補充說明？ 

(四十一)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伴唱機利用人無能力提供點播次數紀錄，只有電腦伴唱機製

造商才有能力於電腦伴唱機內設計程式紀錄點播情形。 

(四十二) 盧文祥委員 

利用人可以嘗試向電腦伴唱機製造商要求設計程式紀錄點播

情形，如果電腦伴唱機製造商無能力或無意願再另外討論如

何審議費率。 

(四十三) 中華伴唱設備暨著作利用人協會徐萬生理事 

108 年審議本項費率時本會已向電腦伴唱機製造商請求提供

點播紀錄，智慧局也有行文各電腦伴唱機製造商提供，但都

未能獲得可參考之點播紀錄，故本會才主張以重製率計算費

率較公平。 

(四十四) 盧文祥委員 

前次審議本項費率至今已過六年，建議利用人可以再重新向

電腦伴唱機製造商詢問是否可提供點播紀錄，或許已有廠商

可以提供點播次數清單。 

(四十五) ACMA 賴文眷董事長 

如本會提出弘音公司以外之他廠牌電腦伴唱機之點播次數清

單，申請人是否同意採納？據本會所知，包括弘音伴唱機在

內之許多電腦伴唱機都已有紀錄點播次數之功能，能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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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播紀錄端視電腦伴唱機製造商是否願意提供。 

(四十六) 著作權組集管科 

本局 108 年函詢各電腦伴唱機製造商之結果，僅有弘音公司

表示可以提供點播次數清單，其餘電腦伴唱機製造商均表示

其伴唱機無紀錄點播次數之功能。如本次函詢電腦伴唱機製

造商之結果仍與前次相同，雙方可能須進一步討論是否可僅

採用弘音伴唱機之點播次數清單審議費率。 

(四十七) 主席 

如果 ACMA 不同意申請人計算之重製率，請於會後補充資料供

本局參考。另請 ACMA 針對討論議題四：申請人主張應將 3

家集管團體之重製率變化納入考量一事，表達貴會意見。 

(四十八) ACMA 范信壹總經理 

本會認為仍應先釐清欲比對之電腦伴唱機廠牌及歌單內容才

能決定後續如何繼續審議費率。 

(四十九) 主席 

希望雙方會後能自主進行協商，至少就欲比對之電腦伴唱機

廠牌及歌單內容達成共識，確定比對資料後再由 ACMA 與本局

分別進行比對，再將兩組比對結果提請著審會討論。 

(五十) 盧文祥委員 

再次強調前次審議至今已經過六年，當下技術發展已與當時

大不相同，建議主管機關應再發函各電腦伴唱機製造商詢問

是否可提供點播次數清單，利用人也應盡力請求電腦伴唱機

廠商協助提供點播次數清單，以利審議程序進行。 

(五十一) 吳國禎委員 

如果六年前弘音公司就能提供點播次數清單，考量弘音伴唱

機之市佔率至少有八成，如弘音公司願意提供點播次數清單，

即已具備審議所須之基礎資料，後續只須討論剩餘二成之電

腦伴唱機使用情形應如何計算即可。 

(五十二)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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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委員之意見，本案後續將再嘗試是否可取得雙方均

可接受之利用情形資料。若委員沒有其他要提問，申請人與

集管團體也沒有補充意見，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